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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青浦区 2025年民用航空产业项目

扶持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推动我区民用航空产业集聚发展，根据《青浦区推动先进

制造业发展的扶持办法》（青经规〔2023〕1号））文件精神，现

开展民用航空产业项目扶持资金的申报工作，有关情况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范围

申报企业应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纳税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

任能力、经营状态稳定、信用记录良好、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从

事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业务，且属于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（2018）》

中的战略新兴产业。

二、扶持内容及标准

（一）开办资助

对 2022年以后依法成立，且运营一年以上，年营业收入超

过 5000万元，且实缴资本达到 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及

以上的企业，经认定后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20万元、30万元、50

万元的开办扶持。

（二）租金、购建房资助

对 2022年后新设立或者迁入我区的企业，在本区租赁自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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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用房，租赁期限在三年以上（含），按年租金的 30%给予租

金扶持，可连续申报 3年，每年最高不超过 60万元；购建自用生

产办公用房的，按购建办公用房总价的 1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

高扶持 200万元。

（三）规模化发展

对自 2021年以来，产值首次突破 2 亿元、5 亿元、10亿元

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、50万元的一次性扶持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申报材料一式二份，“一项目一材料”，每个项目需单独提供

申报资料，A4 纸双面打印，以普通胶粘方式装订。

（一）基础材料

1.青浦区民用航空产业项目扶持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1）。

2.公司简介、重要产品介绍及重点发展计划。

3.公司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规上企业需提供向统

计局填报的战略新兴产业相关报表。

4.关于查询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委托授权书（附件 4）。

（二）专项材料

各项目类别需对应提供的材料如下：

1.开办资助项目：由银行出具的实收注册资金证明文件及专

业资质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企业验资报告、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上

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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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租金、购建房资助项目：租金发票汇总表（附件 2）；房产

证复印件；申请租金补贴的提供租房合同、租金支付发票复印件；

申请购房补贴的提供购房合同、购房支出发票复印件；申请建房

补贴的提供有相应资质第三方出具的竣工决算报告和审价报告。

3.规模化发展项目：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

复印件。

（三）其他有关证明资料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项目采用书面申报方式。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二份，A4纸双面

打印，以普通胶粘方式装订成册，由属地相关部门初审盖章后，

报送至区经委综合产业发展科。

五、受理截止日期及联系方式

申报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 2025年 4月 17日

联系人：青浦区经济委员会 综合产业发展科 杨老师

联系电话：59732890-10312、59726507

地址：青浦区公园路 100号 312室

上海市青浦区经济委员会

2025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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